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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国商

、

深国商

B

股票代码

000056

、

2000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剑 吴小霜

电话

（

0755

）

82281888

（

0755

）

82535565

传真

（

0755

）

82566573

（

0755

）

82566573

电子信箱

cj000056@21cn.com zhaiwu2006@21c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

年

营业收入

（

元

）

98,938,697.55 35,292,846.29 180.34% 80,622,45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35,060,535.45 2,320,696,950.25 -114.44% 18,186,25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21,851,273.64 -122,756,718.04 162.19% -69,163,980.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76,974,443.65 -403,263,195.08 -6.52% -146,421,324.7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26 8.75 -114.40% 0.0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26 8.75 -114.40%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9% 214.82% -231.01% -20.40%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2

年末

总资产

（

元

）

7,871,959,541.86 7,803,283,696.00 0.88% 2,006,481,40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901,748,318.61 2,236,808,854.06 -14.98% -83,888,096.19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1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

交易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88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3.70% 36,317,030 6,052,838

质押

36,312,000

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7% 13,450,144 2,241,691

质押

11,136,000

鍾志強

境外自然

人

3.72% 9,858,713 1,643,119

质押

8,215,594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境外法人

3.14% 8,326,182 1,544,136

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84% 4,876,626 812,77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鹏华动力增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

LOF

）

其他

1.13% 2,999,845 2,999,845

陈述

境内自然

人

0.97% 2,579,193 429,866

曾海星

境内自然

人

0.97% 2,578,458 429,743

CREDIT SUISSE AG

HONG KONG

BRANCH

境外法人

0.92% 2,450,449 1,097,008

广州市创势翔投资有

限公司

－

鼎盛对冲

3

期

基金

其他

0.77% 2,034,500 2,034,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经本公司问询

，

公司董事长郑康豪先生

、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

深圳市皇

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

合计持有公

司

55,329,613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7%

。

钟志强和陈述

、

曾海星

、

谭观

强及赵崇岳为一致行动人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共持有公司

B

股

16,855,

049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358%

。

除此之外

，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中国经济步入调整转型期，消费市场尤其是高端消费整体环境低迷，深圳各个购物中心竞争

激烈，开业初期的皇庭广场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部各种挑战。 本年度，公司以皇庭广场经营为中心，积极探

索战略转型新业务、推进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储备新的投资项目等各项工作。 经过公司全体员工一

年的努力，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公司经营逐步进入良性发展道路，逐步得到消费者、投资者以及社

会各界的关注和肯定。

第一、公司核心项目皇庭广场经营全面提升

2014年，是皇庭广场开业后正式运营的第一个完整年度。 公司以实现皇庭广场全面运营为目标，加

速推进招商工作及商户进场装修进度。 截止披露日，皇庭广场已完成近90%的招商签约率，开业率达到

74%，开业品牌超过100家；实施完成了皇庭广场整体品质提升工程，皇庭广场的整体形象大幅提升；通过

提升经营及服务品质，皇庭广场月度销售额屡创新高，全年共实现1.84亿元销售额。 根据皇庭广场的品

牌定位，全年共策划市场推广活动30余次，皇庭广场品牌知名度及市场形象得到迅速提升。 通过公司专

业团队一年来在经营实践中的突破创新，皇庭广场已逐步成为深圳CBD中心区的商业地标。

目前，涵盖Gucci等11个一线奢侈品牌的意大利COSCIA百货，H&M旗舰店、星巴克旗舰店、外婆家

集团、博纳影城、稻香、影儿集团等品牌商家已入驻皇庭广场经营。

第二、林业经营工作稳步推进

林业公司于2014年进一步落实资源管护责任制和巡山护林员制度，加强林木资源管护工作；对具备

变现条件的林木进行伐前调查评估及经济分析，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强化市场分析，建立和完善客户档

案。 通过一系列积极举措，林业公司全年共计完成林木变现面积12132.5亩，实现营业收入1074.98万元。

第三，积极探索转型新业务，推动股票非公开发行事宜

2014年，公司开始谋划转型。 公司未来将在做好皇庭广场经营的基础上，以轻资产运营为导向，积极

探索公司新的发展业务。

为了推动公司转型，2014年公司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2014年10月21日非公开发行事项正

式被中国证监会受理并于2015年2月收到反馈意见。 根据证监会的反馈意见，我司目前已针对反馈意见

进行了回复，尚需中国证监会审批。

如本次增发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本规模将由2.65亿股增大至5.73亿左右，公司资本结构将得到优化，

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盈利能力将得以提升，为推进公司业务发展转型打下坚实基础。 本次增发拟引进

了新的战略投资者九鼎投资，利用其在投资并购方面的经验和项目资源，支持公司下一步发展。

第四，公司管理工作全面提升

2014年，公司全面加强内部管理工作，上市公司治理及投资者关系管理、组织优化及人才队伍建设、

运营及企业管理，审计监督等工作都得到了提升。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2014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等会计准则变更了相关

会计政策并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重述,详细情况参见第十一节审计报告中二〇一四财务报表项目

附注三(三十三)、“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更” 。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变化主要为本公司吸收合并子公司导致合并范围增加，详细情况参见第

十一节审计报告中二〇一四财务报表项目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0056

、

200056

证券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B

公告编号：

2015-19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二

○

一五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二○一五年三月十七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二○一五年

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以现场方式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8号皇岗商务

中心六层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郑康豪董事长、陈小海董事、张建民董事、陈勇董事、曾永明董事、谢

汝煊独立董事、孙昌兴独立董事、熊楚熊独立董事。公司应出席董事八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八人。会议由

郑康豪董事长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审议并通过以下议

案：

1、 关于审议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2014年度报告全文》董事会报告部分

议案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关于审议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 关于审议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的《2014年度报告》及《2014年度报告摘

要》

议案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关于2014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2014年度审计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 关于审议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本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书，本公司2014年度财

务决算情况如下：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总资产7,871,959,541.86元（以下货币单位均指人民币），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901,748,318.61元，营业收入98,938,697.55元，利润总额-526,477,936.08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5,060,535.45元，加权平均每股收益-1.26元。

议案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 关于审议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国内会计准则审计,2014年度公司实现的合并归属上市

公司净利润-335,060,535.45元,母公司净利润 -22,139,143.38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0元,法定公

益金0元后,加上2013年末滚存的未分配利润-299,163,576.05元，2014年末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321,302,719.43元。

本年度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负值，且公司下属皇庭广场项目开业时间较短，目前尚处于培育期，收

入较少，目前公司现金流仍比较紧张，201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

转增股本。

议案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关于审议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8、关于审议续聘公司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4�年度审计工作中，遵循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

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表现出良好的

职业操守，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提议，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9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40万元。

该议案经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一致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上通过的部分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056

、

200056

证券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B

公告编号：

2015-20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二

○

一五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二○一五年三月十七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二○一五年

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以现场方式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8号皇岗商务

中心六层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刘晓红监事、张心亮监事、吴小霜监事。 本公司实有监事三人，实

际出席会议监事三人，监事会主席刘晓红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会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的《2014年度报告》及《2014年度报告摘

要》。

议案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审议通过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通过的部分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056

、

200056

证券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B

公告编号：

2015-21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玻

A

、

南玻

B

股票代码

000012

、

2000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红

电话

(86)755-26860666

传真

(86)755-26860641

电子信箱

securities@csgholdi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7,044,502,645 7,733,796,114 7,733,796,114 -8.91% 6,994,358,029 6,994,358,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

元

）

873,653,030 1,535,929,739 1,535,929,739 -43.12% 274,746,219 274,746,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438,889,847 605,966,975 605,966,975 -27.57% 116,098,805 116,098,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1,406,259,210 1,698,867,535 1,698,867,535 -17.22% 1,725,795,529 1,725,795,52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2 0.74 0.74 -43.24% 0.13 0.1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2 0.74 0.74 -43.24% 0.13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0.61% 20.52% 20.52% -9.91% 4.04% 4.04%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15,116,808,

305

15,078,866,777

15,078,866,

777

0.25% 14,335,809,746 14,335,809,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

元

）

8,348,561,765 8,047,894,139 8,047,894,139 3.74% 6,816,210,753 6,816,210,753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5,2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3,28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国有法人

3.62% 75,167,934 0

新通产实业开发

（

深圳

）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9% 62,052,845 0

深国际控股

（

深圳

）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0% 53,928,813 0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9% 16,339,038 0

BBH A/C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76% 15,672,052 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大盘量化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9,888,198 0

GUOTAI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45% 9,326,241 0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40% 8,329,614 0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4% 6,995,513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9% 6,020,36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已知深国际控股

（

深圳

）

有限公司

以及新通产实业开发

（

深圳

）

有限公司同为深

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控股的企业

。

除此之外

，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或

存在关联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六年后，世界经济仍未摆脱危机的阴霾，主要经济体冷热不

均，不少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增速下滑的挑战。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经济有缓慢复

苏的迹象，但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使得经济复苏之路依旧坎坷。中国经济在房地产行业面临调

整、经济结构转型、需求不足及产能过剩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也面临投资增长后劲不

足、融资瓶颈约束明显、相关产业下行趋势显现、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

境下，南玻集团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管理层的辛勤耕耘以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制度体系创新、员工队伍建设、精细化管理、能源综合管理、成本控制、严

控经营风险等措施，积极应对市场环境的不利影响。 同时，公司不断依托研发及技术创新走

差异化经营及产业升级之路， 不断加强研发体系和研发能力建设。 2014年， 公司共递交了

133项专利申请，新获专利授权39项（其中发明专利12项）。 目前，公司共有授权专利234项，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56项，占授权专利的24%。 受精细玻璃持股比例下降及其业绩下滑影响，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45亿元，同比降低8.91%，剔除精细玻璃影响后收入较上年同比

增加2%；同时，受浮法玻璃行业整体亏损、投资收益下滑及精细玻璃持股比例下降及其业绩

下滑影响，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8.74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4.39亿元，同比降低27.57%。

2014年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及产能过剩的影响，浮法玻璃行业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冲击，在

浮法玻璃价格持续下跌及纯碱和天然气的价格不断上涨的共同影响下， 浮法玻璃行业的经

营压力进一步加大，行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 为积极应对不利市场环境，公司平板玻璃事业

部一方面对现有生产线进行评估，将不具竞争力的老线升级改造，另一方面继续强化成本控

制、节能降耗、大力推进差异化产品及高等级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2014年，公司平板玻璃事

业部实现收入366,829万元（扣除关联交易），同比下降7.71%，实现利润23,397万元，同比

下降21.30%。

2014年工程玻璃的市场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影响下有所放缓，同时，随着同质化竞

争加剧，工程玻璃常规产品的销售及盈利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公司工程玻璃事业部通过不断

强化管理、积极推广双银及三银等差异化产品的销售，以及加快新产能的投产继续保持了该

业务的平稳增长。 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305,375万元（扣除关联交易），同比增加6.39%；实

现净利润51,437万元，同比增长14.02%。

太阳能光伏市场2014年在产能过剩及欧美贸易保护的双重压力下仍然没有摆脱低谷。

为积极应对严峻的市场环境，公司对多晶硅生产线进行了全面技术改造，以大幅降低生产成

本，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升级改造后的多晶硅生产线已于2014年6月全面进入商业化运营，

2014年多晶硅及相关产品为公司贡献了近5,000万的利润。 公司太阳能事业部2014年实现

销售收入110,295万元（扣除关联交易），实现利润5,735万元，而去年同期该产业亏损近2,

000万元。

（1）公司2014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同比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7,044,502,645 7,733,796,114 -8.91%

主要系上年底转让深圳显示器件部分股权

导致其不再纳入本集团合并范围所致

。

营业成本

5,323,219,390 5,501,300,657 -3.24%

主要系上年底转让深圳显示器件部分股权

导致其不再纳入本集团合并范围所致

销售费用

265,720,355 267,394,775 -0.63% --

管理费用

597,772,089 671,321,260 -10.96%

主要系上年底转让深圳显示器件部分股权

导致其不再纳入本集团合并范围致管理费

用减少

。

其中

：

研发费

用

182,975,076 179,879,478 1.72% --

财务费用

231,531,434 238,321,702 -2.85%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净额

1,406,259,210 1,698,867,535 -17.22%

主要系上年底转让深圳显示器件部分股权

导致其不再纳入本集团合并范围所致

。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净额

-899,601,189 -1,052,078,756 -14.49%

主要系上年底转让深圳显示器件部分股权

导致其不再纳入本集团合并范围所致

。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净额

-626,284,428 -817,587,745 -23.40%

主要系本年银行借款增加以及吸收少数股

东投资增加所致

。

（2）公司2014年度主营业务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平板玻璃产

业

3,618,711,310 3,092,620,314 14.54% -8.58% -0.38% -7.03%

工程玻璃产

业

3,028,041,544 2,059,740,779 31.98% 6.07% 5.25% 0.53%

太阳能产业

1,087,053,989 890,895,075 18.05% 15.03% 9.36% 4.25%

分部间抵销

-758,024,336 -760,724,902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修订后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

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除《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自2014

年度财务报表起施行外，其他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于2014年

10月2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集团已采用上述准则编制2014年度财务报表，对本集团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及影响金

额

若干与长期股权投资有关的会计处理已根据

《

企业会计

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重述

。

详见下表

(a)

若干财务报表项目已根据上述准则进行列报

，

比较期间

财务信息已相应调整

，

并且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应用指南列报了

2013

年

1

月

1

日的

资产负债表

。

详见下表

(b)

若干与公允价值有关的披露信息已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第

39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编制

，

比较财务报表中的相

关信息根据该准则未进行调整

。

不适用

若干与本集团在其他主体中权益有关的披露信息已根

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

露

》

编制

。

比较财务报表信息已相应调整

。

不适用

(a)

上述第一项会计政策变更所影响的报表项目及其金额

：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

月

1

日

其他综合收益

-112,417,641 -112,417,641

未分配利润

104,227,304 104,227,304

盈余公积

8,190,337 8,190,337

本公司持有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

以下简称

“

金刚玻璃

”

)

，

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由于董事变更导致不再对该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

会计上由长期股权投

资

———

权益法核算变更为按金融工具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确认和计量

，

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持有该公司股份之公允价值与原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差额计入资本

公积

，

按

2014

年变更之会计准则

，

应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

(b)

上述第二项会计政策变更所影响的报表项目及其金额

：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

月

1

日

其他非流动负债

-432,364,880 -287,373,063

递延收益

432,364,880 287,373,063

资本公积

-45,915,972 -36,058,970

其他综合收益

43,980,241 37,076,752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935,731 -1,017,782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2013年相比减少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出售深圳南玻浮法玻璃有限公司100%股权丧

失控制权，从而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012

；

200012

；

112021

；

112022

公告编号：

2015-009

证券简称：南玻

A

；南玻

B

；

10

南玻

01

；

10

南玻

02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5年3月27日在东莞观澜湖

度假酒店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曾南先生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3月17日以传真及

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到董事8名，董事李景奇因出差，委托

董事陈潮出席会议并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需要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此议案需要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需要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表，本公司2014年度合

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73,653,030元， 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净利润为575,

336,724元。

鉴于公司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基于母公司的可分配利润，因此按照本公司2014年度母

公司财务报表的净利润数575,336,724元， 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57,533,672元。

2014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1,588,753,536元。

董事会建议按目前公司总股本共计2,075,335,560股计算，每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总额为1,037,667,780元(含税)。

董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

此预案需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14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董事会承诺本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披露

的信息是真实、准确与完整的。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2014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全文。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请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建议继续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5年度

审计机构。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将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年

度的审计费用确定为人民币280万元，公司不承担审计期间的差旅费、住宿费。

此议案需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请2015年度法律顾问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聘请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孔雨泉律师为本集团2015年度法律

顾问。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2014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全文。

九、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南玻集团管理团队业绩奖励办法的

议案》（董事长曾南、董事吴国斌作为该办法的受益人回避表决）；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经营效益，充分调动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将企业经营绩效与管

理团队的个人利益挂钩，建议对公司管理团队采取以下业绩奖励的办法：公司管理团队业绩

奖金按季度计提，当该季度累计年化净资产收益率达到8%时，则以该季度累计净利润总额

（不扣减少数股东损益，下同）为基数，按8%的比例提取业绩奖金，当该季度累计年化净资

产收益率超过8%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业绩奖金的计提比例在8%的基础上相应增加0.2

个百分点， 该季度应提取的业绩奖金为该季度累计应提奖金总额与上季度累计已提奖金总

额的差额；当该季度累计年化净资产收益率未达8%，但单季度年化净资产收益率达到或超

过8%时，则该季度应提奖金额以该季度净利润总额为基数按上述计提规则提取，否则，本季

度不提取业绩奖金。 以上业绩奖励办法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操作实施。 本办法自2015

年起开始执行。

十、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决定

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全文。

此议案需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决定

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全文。

此议案需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4）》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决定对《董事会

议事规则》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

此议案需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4）》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决定对《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全文。

此议案需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多晶硅项目扩产的议案》；

公司多晶硅系统经过技改后，各系统运行整体平稳，产品质量明显上升，工艺技术水平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技术上可以实现电子级多晶硅的生产。电子级多晶硅是集成电路的重要

原料，其需求迫切。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电子级多晶

硅的研发项目被确定为国家科技发展重大专项，是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国内至今还没有

厂家能够生产。 因此，抢先布局电子级多晶硅不仅能实现较大盈利，而且对国家电子信息及

国防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目前，公司多晶硅现有系统只有一条冷氢化线，而冷氢化工况苛刻，对设备要求非常高，

为避免冷氢化停车检修导致多晶硅全系统停车的风险， 建议再增加一条冷氢化线， 优化系

统，使公司现有的多晶硅装置能够连续化运行，并在太阳能级多晶硅装置的基础上新增电子

级多晶硅项目，对现有资源进行有效的综合利用，控制成本，确保公司运营效益。同时增加与

之相匹配的还原、精馏、回收及公用工程等系统，将实际产能提升至12,000吨/年。

项目拟投资58,855万元，建设周期为20个月。 项目完成后，多晶硅总产能将提升至12,

000吨/年（其中电子级多晶硅2,500吨/年、太阳能级多晶硅9,500吨/年）。

十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运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对管理架构进行了相应调整， 为进一步提高管理效

率，经集团总裁（CEO）吴国斌先生提议，自本次董事会后集团管理层人事任命如下：

1、任命张柏忠先生为集团副总裁；

2、任命张凡先生为集团副总裁；

3、任命罗友明先生为集团财务总监。

十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确定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事项；

董事会决定于2015年4月21日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 详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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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5年3月27日在东莞观澜湖

度假酒店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3月17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监事发

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需要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该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如下：

1、该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2、该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能真实反映出公司

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此议案需要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需要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2014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审议了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在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组织

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内部控制部门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

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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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下午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2015年4月2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下

午15:00至2015年4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将于2015年4月16日发布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①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②网络投票：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

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

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A股股权登记日/B股最后交易日：2015年4月15日。

7、会议出席对象

① 截至2015年4月15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含A股及B股股东)。 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五路南玻科技大厦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南玻集团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南玻集团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听取《南玻集团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审议《南玻集团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 审议《南玻集团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审议《南玻集团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审议《关于聘请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9、 审议《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股东大会就以上第8项议案作出决议，须经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于2015年3月31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等

相关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手续：

①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

②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

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传真、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2、 登记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四楼股证事务部 （邮编：

518067）。

3、登记时间：2015年4月20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A

股及B股股东均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现

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① 投票代码：360012

② 投票简称：南玻投票

③ 投票时间：2015年4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④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A.�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B.�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00代表总议案，1.00代表议案1，依

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总议案 对所有议案表决

100.00

元

1

南玻集团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元

2

南玻集团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元

3

南玻集团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3.00

元

4

南玻集团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元

5

南玻集团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00

元

6

关于聘请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00

元

7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7.00

元

8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00

元

9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00

元

10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10.00

元

C.�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具体

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对应申报股数

赞成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D.�对于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E.�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①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下午15:00，网

络投票结束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下午15:00。

②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③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②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

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及授权文件的原件。

2、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3、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丽梅、陈春燕

电话：（86）755-26860666

传真：（86）755-26860641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南玻集团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南玻集团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南玻集团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南玻集团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南玻集团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聘请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一五年 月 日

中 国 南 玻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0012

；

200012

； 证券简称：南玻

A

；南玻

B

； 公告编号：

2015-008

112021

；

112022 10

南玻

01

；

10

南玻

02


